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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记卡异地被盗刷
银行被判担全责

违法约定生育津贴，法院不予认可

未缴纳生育保险
生育津贴用人单位自付

您只需扫描二维码 ， 关
注劳动午报微信公众号， 就
可参与民主管理有奖答题活
动。 我们每期将从答对者中
抽取10人， 赠送全年 《工会
博览》 杂志 （180元）。 小伙
伴们赶快行动吧！

宋晓娆 ： 我是河北人 ， 两
年前被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招 聘 为 外 联 人 员 ， 入 职 时 单
位 与 我 签 订 了 三 年 固 定 期 限
劳动合同 。

今年 10月中旬 ， 我老家突
然打来电话， 说母亲患重症住院
需要我去陪护 。 因我所在岗位
不 能 长 期 请 假 ， 我 便 申 请 辞
职 ， 领 导 也 痛 快 地 答 应 了 ，
我于10月15日办理离职手续后
离开了单位。

我的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

800元+薪级工资1000元+全勤奖
300元+绩效考核， 但近日领到10
月份工资时发现只有257.47元 。
我打电话给公司人事部门， 他们
说10月份我只上了8日至10日 、
12日至15日共计7天班， 我当月
的工资是由800元÷21.75×7天=
257.47元计算得来的。 我认为十
一国庆节放的6天假期也应支付
工资， 但公司说放假期间我没上
班， 不能支付工资。 请问： 单位
这样计算我离职当月的工资符合
法律规定吗？

安慧敏 ： 您好 ， 用人单位
的 计算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
法 定 节 假 日 应 当 向 您 支 付 工
资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劳动者
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
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用人单
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国庆节假
期期间， 您与用人单位之间尚存
在劳动关系， 您依法享有法定假
期， 并且有权按照法律规定享有
这期间的工资待遇。

此外， 根据 《关于工资总额
组成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 工资
总 额 由 下 列 六 个 部 分 组 成 ：
（一） 计时工资； （二） 计件工
资； （三） 奖金； （四） 津贴和
补贴 ； （五 ） 加班加点工资 ；
（六 ）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
由此来看， 您供职的文化传播公
司按照月薪中的基本工资计算您
的日薪 ， 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
的， 单位应当按照您本人实际的
月工资收入为基数来计算您的日
薪。

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五
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妻
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该政策实
施后全国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妇
将近有一亿对。 为此， 女职工将
面临产假及生育津贴相关问题，
生育津贴怎么发不仅与劳动者自
身利益密切相关， 还影响着用人
单位日常管理秩序， 值得各方高
度重视。 为此， 海淀法院劳动争
议庭法官将通过几个案例， 为广
大女职工及用人单位解读与生育
津贴相关的法律问题。

未缴纳生育保险
生育津贴用人单位自付

李女士曾系欢乐公司员工 ，
自2009年起担任客房主管职务 ，
月工资4000元。 2011年10月15日
李女士生育一女 ， 并休产假至
2012年2月22日。 欢乐公司仅为
李女士缴纳了养老保险及工伤保
险， 未为李女士缴纳生育保险。
李女士休产假期间， 欢乐公司未
向李女士支付生育津贴。 为此，
李女士起诉至法院要求欢乐公司
支付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

海淀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依
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系用人
单位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欢乐
公司未为李女士缴纳生育保险，
导致李女士在产假期间未能享受
生育保险待遇， 欢乐公司应向李
女士支付生育津贴。最后，法院依
据李女士生育前月工资标准判决
欢乐公司向李女士支付生育津
贴。

未足额缴纳生育险
单位补足差额

高女士于2008年7月入职思
创公司， 担任高级软件工程师，
月工资标准10000元 。 思创公司
虽一直为高女士缴纳生育保险，
但缴费基数低于高女士实际工资
标准。

2014年5月1日高女士剖宫产

一名男婴 ， 自2014年5月1日至
2014年9月20日休产假共143天 ，
经社保基金核算， 高女士生育津
贴为16256.93元， 现已由思创公
司支付高女士。 高女士认为思创
公司未能按照其正常工作的工资
标准支付生育津贴， 故要求思创
公司支付生育津贴差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 依据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
第十五条之规定， 生育津贴为女
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 生育津贴
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 ,差额部分
由企业补足。 高女士工作期间月
工资标准为10000元 ， 因思创公
司未能按照上述基数为高女士缴
纳生育保险， 故而生育津贴差额
部分理应由该公司补足。 最后，
法 院 判 决 思 创 公 司 按 照 每 月
10000元之标准支付高娟生育津
贴差额。

违法约定生育津贴
法院不予认可

齐女士系汇仁公司职工， 担
任该公司营销总裁， 月工资标准
为15000元。 2014年2月齐女士确
认怀孕， 自2014年5月1日汇仁公
司与齐女士签署 《休假待岗协
议》， 双方约定齐女士自2014年5
月1日起休待产假， 汇仁公司每
月向齐女士支付1248元生活费 ，
其中第五条约定： “乙方 （齐女
士 ） 正常上班后 ， 一切待遇恢
复， 并且给予 （工资标准-生育
津贴） 元/月×产假月数、 奖金的
奖励， 该部分奖金将按照半年一
次两年发完， 第一年发放三分之
二， 第二年发放三分之一”。 齐
女士于2014年10月剖宫产一名男
婴， 共休产假共143天， 汇仁公
司已将社保基金列支的生育津贴
向齐女士支付。 齐女士产假结束
后未返岗工作。 汇仁公司认为双
方 《休假待岗协议》 中约定了生
育津贴差额的支付条件和支付时
间， 齐女士没有在产假结束后到
该公司工作， 故该公司无需支付

生育津贴差额。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生育津

贴系女职工产假期间工资， 系女
职工应享受的法定权利， 然而汇
仁公司与齐女士签署 《休假待岗
协议》 第五条约定实质上将上述
权利变更为企业奖励 ， 且附加
“正常上班” 之义务， 确与上述
法律法规相悖， 实属无效约定。
最后， 法院判决汇仁公司按照齐
女士生育前一年月平均工资标准
向齐女士支付生育津贴差额。

拒不支付生育津贴
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

宋女士于2008年6月入职千
家公司。2014年5月宋女士生育一
女 ，并 休 产 假 98天 。千 家 公 司
曾为宋女士缴纳了生育保险，经
社保中心核算， 宋女士此次生育
可享受生育津贴总额为10384.73
元。 千家公司认为宋女士不符合
国家二胎生育政策， 故未向宋女
士支付上述生 育 津 贴 。2014年
11月宋女士向千家公司提出离
职， 离职理由系未支付产假期间
工资， 并以此为由要求千家公司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千家公
司未依法向宋女士支付生育津
贴， 确属于未支付产假期间工资
的情形。 宋女士以上述理由提出
离职，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
千家公司应向宋女士支付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法官说法】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相关规定，职工应当参加
生育保险， 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
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 职工不缴
纳生育保险费。 已缴纳生育保险
费的， 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包
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依
据 《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
定》第十五条之规定，生育津贴为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 生育津
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 , 差额部
分由企业补足。 上述法律法规所
载明的生育津贴系女职工在生育
期间可享受的法定待遇， 用人单
位不足额支付、拒不支付、约定支
付条件均与上述法律相悖， 用人
单位应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 ，
法 官 提 醒 用 人 单 位 依 法 为 劳
动 者 缴纳生育保险 ， 切实保障
女职工生育的权利， 避免因小失
大； 女职工则应当全面了解国家
的政策法规， 通过合法、 合理途
径保障自己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
权利。
（作者系北京海淀法院劳动争

议庭法官）

苗某的银行储蓄卡一直
在他自己手中， 可银行短信
告知该 卡 在 广 东 省 茂 名 市
ATM机取款12次 ， 总金额4
万元。 为要回卡内的损失及
精神损失费， 苗某将银行起
诉至法院， 要求银行赔偿损
失 4万元及精神损失费 5000
元。

2015年5月30日凌晨4点，
苗某接收到银行12条短信提
示 ， 发现有 12笔ATM机交
易。 因该储蓄卡一直在苗某
本人手中， 苗某马上进行了
报警， 后起诉要求银行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银
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同
时也无证据证明苗某存在与
他人恶意串通的情况， 故判
决银行承担全部责任 。 银行
不服提起上诉。

三中院审理后作出维持
的终审判决。

法官提示 ： 银行卡被盗
刷， 银行是否应担责， 关键
是真卡还是伪卡的认定。 在
真卡交易的情况下， 由于发
卡行的银行卡的章程、 领用
合 约 等 法 律 文 件 中 规 定 ，
“持卡人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
用密码”、 “因密码保管或使
用不当而导致的损失由持卡
人本人承担” 的规定， 那么
由于持卡人的原因导致他人
获取了银行卡和密码， 持卡
人卡内资金的损失应当由自
己承担。 而在伪卡交易的情
况下， 持卡人卡内资金损失
的责任由谁承担， 则需要法
院结合相关证据， 综合进行
判断。

法官提醒市民 ， 在发现
账户异常变动后， 一是应当
立即办理临时挂失。 二是应
当尽快到最近的ATM机、 银
行营业场所或者大型商场 ，
用卡交易 ， 如查询 、 取款 、
消费等， 证明真卡与本人未
分离。 三是尽快到当地派出
所报案， 向办案人员出示银
行卡原卡， 取得报案回执或
受案通知书等文件。 及时挂
失和报案， 有利于法院从时
间和空间上判断真卡是否出
现在提现或消费现场。

■有问必答

提问： 文化传播公司离职员工 宋晓娆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离职时，法定假期是否给工资？

关注微信
答题有奖


